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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李潼《少年噶玛兰》中的在地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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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台湾开始关心原住民这一少数族群，儿童文学界也出现了许多以探讨人与自然环境、

原住民与汉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冲突为主题的历史小说，李潼的《少年噶玛兰》便是其中的代表作之

一。小说以幻想的方式，让噶玛兰子孙亲近乡土、体会祖先的生活，诠释了他们由否定、狐疑、同情进而认同

族群血缘的过程，在现代／传统（新／旧、外来／本土）之间的文化碰撞及其价值选择中，完成了一场噶玛兰族

的在地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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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台湾的少年小说有着乡土的根源，从林钟隆的

《阿辉的心》开始，经历几十年的发展，最终由李潼

将它推向了新起点，在乡土和本土之间完成了在地

的交接。在汉语言中，台湾地区创造并常用着“在

地”这个特殊的名词。而“在地”作为一个文化地理

学的概念，它不可避免地指向了象征性的文化建构。

“在地”概念将地域与文化结合，阐释了人们在相对

封闭的空间内相处生活，从而拥有共同的原始集体

记忆和文化认同感。据地理学专家吴进喜考证，

“在地”的概念本身就是多元而复杂的。譬如，１９９５
年Ｆｅａｔｈｅｒｓｔｏｎｅ从社会学角度切入，认为“在地”意
味着基于亲密血统以及长期居住关系，而 １９９８年
Ｓｋｌａｉｒ则以“副全球小区”（ＳｕｂＧｌｏｂ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的
概念为出发点，指出“在地”是一种从集体行动中所

获得的有意义性的呈现。其实，“在地”除了具有区

域性，还带有强烈的方位感：向内，基于共享的地理

区域与文化结合，重视地方性、多元性与差异性的人

文历史；对外，相对于全球化效应来看，强调地域文

化的自身定位与自我风格。总之，“在地”强调了在

历史文化进程中，人的“存在”与“地域”的互动关



系，它可以作为研究乡土色彩浓厚的少年小说的全

新切入点。

在《少年噶玛兰》中，李潼以魔幻写实的手法，

将噶玛兰原住民文化写入小说，在古今交错的时间

线索上，完成了一场风土文化的巡礼。李潼的在地

书写并未局限于虚构的故事情节，而表现为根植于

集体记忆中的意识建构，与真实的时代文化关联，试

图接近历史文化的真实状态。他在小说中落实了

“地”的层面，他将故事设置在已经远去的原始部

落，但又时刻把握着不断变幻的现实土地。李潼通

过梦境、记忆和幻觉方式有意地模糊、混杂时空的界

限，既打破了时间的局限，又打通了两个异域空间。

故事讲述了１９９１年夏天，少年潘新格追随彭美兰母
女至天公庙祭拜，无意中走上草岭古道，遭遇了一场

突如其来的雷雨，并在闪电中跌入了时空隧道，回至

１８００年的噶玛兰平原。在并置的时空中，即 １８００
年夏天的加礼远社，女巫呼吧因思念失踪的女儿春

天而生病，在昏迷之际，预知一个男孩微笑着向她走

来，这个男孩正是回至１８００年的潘新格。回到过去
的潘新格，与祖先们共同经历了噶玛兰平原的族群

生活，并由这些深刻的经验中，找到了属于族群的根

源以及自身文化的认同。本文力图沿着主人公潘新

格的步伐从现代回至过去，从噶玛兰平原的乡土风

貌、噶玛兰族的子孙以及噶玛兰族的历史命运三个

层面，来探寻作者李潼如何完成这场在地书写，以及

噶玛兰族的在地想象对于当代台湾少年小说甚至当

代台湾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有何意义。

二、紧贴“地面”的书写

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台湾开始关心原住民
这一少数族群，并逐渐意识到作为一个同时代的存

在，原住民文化作为可以言说的共存共荣的文化资

源，无疑是历史潮汐留下的珍宝。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以来，由于“寻根”和“认识乡土”的呼声响遍文艺

界，以致儿童文学界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许多历

史小说，李潼便是其中的代表之一。长久以来，噶玛

兰族被世人所遗忘，直至 １９９１年，台湾宜兰举行了
“吴沙开兰一百九十五周年纪念”活动，噶玛兰族后

裔返回加礼远社探亲，这一族群才再度引起人们的

注意。李潼是一位有心人，他的《少年噶玛兰》让一

度被遗忘的噶玛兰族重放了光彩。

（一）文化地景的再现

“１８００年夏天，在台湾岛东北角，一块濒临太平
洋的扇形平原上，偏靠平原南方，有一条叫加礼远的

河，河道曲折，一路从雪山山脉流窜向海岸……”［１］

小说一开场，李潼便在时空上凸显了噶玛兰平原的

地理地位，因为它是噶玛兰族永远的故乡，由兰阳溪

冲积而成的噶玛兰平原，是加礼远社的噶玛兰人安

身立命之地，也是故事发生的主要现场。整个古代

时空的背景故事，以噶玛兰平原为基础的场景被重

新建构，噶玛兰平原的乡土风貌、噶玛兰平原孕育的

子民、噶玛兰平原的肥沃与历史给予族群命运的无

情，都被融进故事的叙事之中。虽然，文中只提到了

噶玛兰平原，但它其实代表了整个广袤的兰阳平原。

兰阳平原因东面海洋的地形，经常季风盛行，雨量充

沛。独特的气候和地貌赐予了加礼远社丰富的物

产，连海贼都知道加礼远社河口的鱼最肥，稻米和芋

头多得吃不完，还有山鹿和野猪大得像“蟒甲”。加

礼远社有纯正的“打拉酥”（酒）和浓厚“淡巴菰”

（香烟）。加礼远社的故土———噶玛兰平原除了拥

有富饶的物产，还孕育了噶玛兰族独特的地域文化。

在漫长的生存实践中，噶玛兰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

族群文化，并随着社会和族群的发展而绵延更迭。

《少年噶玛兰》中便保留了大量的原乡想象、族

群文化和集体记忆，形成了多音交叠的记忆与认同。

台湾原住民经历了从“夷”“番”到“原住民”，这是

一个从客体指认再到主客体都获得认同的过程。

“原住民族”内部存在着文化和语言的差异。根据

北部的殊异性，台湾“原住民族”又分为１４个族群，
其中就包括噶玛兰族。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台湾地

区的原住民创造了特殊的山海文化体系。这些富有

民俗味的文化在经历流传、消融和积淀后，成为族群

的集体无意识，塑造出民族的文化心理和文化个性。

小说以古典的方式，还原了历史中的加礼远社，

再现了噶玛兰族的原始生活风貌。在这个毫无科技

感可言的“自然”世界，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复

魅”与“祛魅”观念能相互碰撞，又能完美相融。文

中反复出现呼吧的幻觉，她在晕眩中看见三四个幻

影，瘦高的男孩微笑着向她走来，而春天跟在男孩身

边。李潼巧妙地运用女巫呼吧的预言能力，营造了

能预测未来时间的效果，这为潘新格由现在回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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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铺设了道路。以噶玛兰为代表的少数民族多居住

在高山、海边，他们推崇“万物有灵”论，世代与自然

和谐相处。或者说，他们把自然界中的动植物与人

置放在同一水平线上，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朴素的

“自然世界观”。［２］噶玛兰人始终相信，“花、草、鹿、

人和土地，都是上天的”，所以他们善待着加礼远社

河水与土地。李潼除了进行深刻的文化思考，他还

记载不少山海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以细腻

的写实技法描写山林狩猎和抗击洪水的场景，使全

文的书写洋溢着鲜明、真实的生活色彩。在传统的

加礼远社，只有独力捕抓一头野猪、一头水鹿和整整

一“蟒甲”鱼的少年，才算是通过了成年礼的考验，

才有资格和大人们同坐交谈。李潼通过对自然和文

化景观的构建，赋予台湾少年小说丰富的文化内涵，

寄予了他对少年人体察自己故乡重要性的殷切希

望。他在字里行间提醒着小读者对自己的家乡应有

深刻的了解，同时也隐含了作者对乡土的浓烈情感。

（二）族群形象的塑造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噶玛兰平原养育了自由乐

天、善良憨直的子孙后代。我们可以从李潼对小说

人物的塑造中可以窥见其现实的价值。小说主角潘

新格勇敢、率直、大胆，阳刚味十足，会为了自己心爱

的女孩热情表达，但他亦有少年人的自尊和冲动，会

因自己族群的身份而自卑。最初，他并不认同自己

噶玛兰族的身份，甚至对趾指上的指甲折痕感到羞

耻。当护士小姐询问潘新格指甲折痕的事时，他顿

时暴跳如雷；也会因同学陈威龙的一句“你们‘噶玛

兰’不是最会捞鱼”，而将他打得齿龈淌血；当花莲

噶玛兰亲戚来时，他的不屑一顾皆显露出因自卑而

失衡的人性弱点。当然，潘新格的失落也不无缘由，

因为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生活之中，原住民确实

常常被误解、歧视甚至被欺负，被认为他们都是迷信

无知、爱喝酒又容易闹事、头脑简单、四肢发达，是被

称作“番仔”的野蛮人。然而，回到１８００年时空的
潘新格，与祖先们共同生活劳作、共同喜怒哀乐、共

同抗击洪水后，终于了解自己族群身份的意义和价

值。潘新格还将区别于噶玛兰族传统的现代文明带

给族人，与祖先———少年巴布交往过程中，巴布尝了

薄荷味的口香糖，而潘新格嚼了天然的槟榔。他们

各自完成了对新事物的尝试以及对自身的文化

梳理。

春天是另一值得思考的关键人物。她的身份被

赋予了丰富的内涵。她一方面代表着噶玛兰族美好

的传统文化，她身上有噶玛兰人特有的纯洁、善良、

坚韧、勇敢的品质；另一方面她也是现代文明的推崇

者，对外界的事物充满了天然的憧憬。春天因想到

龟山岛上看野百合而迷路，她的失踪是小说重要的

线索。春天的迷失是一次文化的越界，她离开了生

养她的噶玛兰平原，打破了加礼远社原有的平稳和

安定。春天在途中偶遇回至过去的潘新格，在送她

回家的情节安排中将潘新格带回了加礼远社。龟山

岛是噶玛兰平原的精神地标，春天始终对噶玛兰平

原以外的龟山岛以及更辽阔的世界充满了渴望，文

末交代了１８０３年仲夏，她盛装失踪，至此未归。后
来，彭美兰在龟山岛拍摄广告时，捡到了雕花青玉，

正是春天的随身物品，说明她曾到过龟山岛。同时，

春天还是万物生长、欣欣向荣的象征，噶玛兰人失去

了春天似乎也昭示着遗失了蓬勃进取的机会，失去

了噶玛兰族未来发展的希望。然而，文中这样描述

噶玛兰的女儿———春天———她不惧怕滔滔而来的洪

水，她也不怕电闪雷鸣。从春天的身上我们可以看

到噶玛兰族人应对自然灾害骁勇强悍的精神。而洪

水亦是外界文明浪潮的隐喻，女孩春天不惧怕洪水，

实则说明她具有迎接外来文化的勇气。我们知道，

很多民族部落都对洪水充满了敬畏，民间流传着很

多洪水神话，这些洪水神话意味着苦难与再生。从

这点上看，噶玛兰族人其实没有失去那希望的微光，

因为汉文化以及现代文明也昭示着再度重生。

（三）时代命运的表述

每个人都背负着过去的历史而来，也继承着先

人的血脉而生。书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原住民噶

玛兰族人的命运问题。弗里德曼认为，“现在的主

体在他们的社会认同的实践中塑造了过去，影响现

在的过去是在当前被构造的或再生产的”［３］，即用

文字塑造和再现过去的生活面貌，来寻找当下失落

主体的存在和意义。《少年噶玛兰》中对过去时间

的追忆其实是为了重新确认当下的存在，消解现在

时空中的危机感，缓解全球化的文化场域中自我存

在的质疑和焦虑。班马认为：“现代少年小说的艺

术空间、阅读魅力及知性价值有其独特的魅力，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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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以李潼的《少年噶玛兰》所表现的新型气质和样

式为一个标志，反映出台湾少年小说在‘现代化’

上，于九十年底初，开始突然超越了大陆少年小说的

表现。”［４］李潼在叙事中呈现出在地文化的多样与

复杂，不断唤起少年读者文化血脉中的集体无意识。

其中，过去的加礼远社实则是在地想象中的“乌托

邦”存在。而在物欲横流的消费社会，面对异彩纷

呈的科技进步，原有的信仰悄然消逝，原初与自然一

体的身份自我认同正经历着诸多的挑战，乌托邦只

能在无时间感的历史中重建。

《少年噶玛兰》作为一个时间转换的故事，发生

在两个不同的时空，似梦非梦的时空旅行不仅是自

我身份的发现和追寻，更是对文化价值和信仰的重

估。李潼通过并置的过去时空，再现了台湾原住民

的生活方式和现代文明之间的失衡现象。时空的颠

倒导致了人物潘新格文化的错位，他被置入陌生的

社会中，这个社会的语言、准则和惯例与他原来的社

会环境完全不同。加礼远社的生活始终保持着过去

的传统，在固守文化本真的追寻下转而把故乡建构

为理想的精神原乡，即山林和海洋的“乌托邦”。然

而，值得注意的是，关注噶玛兰这个特殊族群，一方

面展现了这个原始群落的文化特质，另一方面也在

差异化的展演过程中，可能会将殷切的家园想象变

成边缘性的放逐。因为，文化的本质在于适应。文

化碰撞、交流和冲突必然带来一种文化变迁，但不平

等的文化碰撞也会给弱势民族带来一种历史的阵

痛。［５］夏曼·蓝波安曾说：“弱势文化要能在经济、

政治强大的中华民族里生存是件不太容易的事，加

上执政者有意无意地在削弱少数民族之文化发展。

尤其是生存在兰屿岛上的雅美族，其危机的迹象，正

如外来文化日日的抢滩而日日的走向穷途末路，我

除了呼吁雅美青年‘自重’外，希冀执政者能予以扶

持、辅导相当重要；使雅美飞鱼文化精髓能在日渐焕

发光明的华夏文化里头能绽放出其微弱的光。”［６］

相较于雅美族而言，噶玛兰族的命运又会如何？潘

新格的阿公曾说过，吴沙开兰时，噶玛兰人像印第安

人一样悲哀。

老人的只言片语点出“汉人拓荒”与“原住民文

化传承”两大关键问题，更表达了作者李潼的历史

批判性。面对天性朴直憨厚、无求无欲、未知藏蓄的

噶玛兰人，汉人巧取豪夺，使其耕地削减、生机日蹙、

饱尝哀痛。然而，尊重文化传统，体认其在现代文明

中的弱势地位，进而积极地发展民族文化，这是一条

见效慢但具有生命力的途径。凡举噶玛兰人与汉人

的生存竞争、原住民文化传承及现今教育对原住民

所采取的措施和态度等等，无论由任何角度切入，皆

足以引发一连串的探究和省思，这也正是李潼为少

年小说新辟的崭新视野。他为少年们建构了极具深

度与力度的主题意识，潜移默化中为少年们种上批

判现实的因子，也建立了孩子们的人文关怀。小说

时常出现“第六感生死恋”“黛咪摩儿头”“星妈”

“张曼玉”“超人”“ＮＧ”“霹雳虎”等当时的流行词
汇，直面了商品主义和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人与

人、人与土地之间的传统联系趋于瓦解，人际间的温

情脉脉渐为赤裸裸的利益关系替代，以潘新格为代

表的年青一代陷入失去存在根基的焦虑中。但无论

是面对汉族文化的影响，还是受到现代化的强烈冲

击，噶玛兰族不得不在“返本”与“开新”之间艰难抉

择。一方面，以潘新格为代表的噶玛兰人深刻地意

识到噶玛兰族文化面临日渐消亡的命运，希望通过

文化的“开新”重焕民族文化生机与活力；但另一方

面他们需要通过返回民族“原初”的文化，借以凝聚

民族认同，凸显自我的民族性，进而进行民族抗争和

建构民族主体。

三、文化身份的寻回

“在地”强调人的“存在”与“地方”的关系，土

地也成了文化认同和身份寻找的基点。而战后成长

起来的青少年却逐渐疏离了自己国家民族的传统与

文化，竞相追逐肤浅的流行与时尚，这似乎也成为了

世界文明的共同危机。于是，李潼安排潘新格从令

人炫目的现代社会走出，溯烟波浩渺的时间长河而

上，寻找昨天的部落和村庄，走进原野去寻找一片至

今未经现代文明所熏染的土地。土地赐予人们的是

一种文化身份，给栖息其上的人们以心灵的温暖。

拥抱土地，有一种回归母亲文化的归属感，让人们能

够更好地定位自身的文化身份。在全球化的大背景

下，台湾的本土文化与外族文化发生冲撞和融合，在

这种“自我”和“他者”身份的区分中，逐渐完成了本

民族“文化身份”的确认。所谓的“文化身份”（Ｃｕｌ
ｔｕｒ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ｔｙ）又称作文化认同，是特定文化中的主
体对自己文化归属和文化本质特征的确认。而对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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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文化身份的确认和再思考是透过“他者”来完成

的。譬如，潘新格脱离了熟悉的社会和文化环境，成

为了一个原始部落社会的文化他者，从而产生了文

化身份的认同危机，亲历历史让他完成了族群文化

的重新体认，同时，也深刻地认识了所处的现代社

会。李潼从时代记忆中挖掘素材，再现尘封的历史

场景，赋予景观、风俗和生活场景描写特定的社会寓

意，这场文学建构关注的焦点是“文化身份”的

认同。

从本质上说，儿童文学是两代人之间进行文化

传递与精神对话的一种特殊形式。李潼正是通过在

地书写完成当代台湾人（尤其是青少年）对于文化

身份的重构，以此来揭示历史、记忆与认同之间幽微

的关联。现代主义作家都崇尚“内转向”，即走进内

心与感觉潜意识与梦幻的世界，把表现自我放在主

要地位。在现代时空中，阿公与祖先“距离最近”，

当暴风雨袭击加礼远社，潘新格在一场雷雨中回到

过去，所以阿公自然便成为了潘新格寻找并确认寻

缘身份的引路人，引导潘新格正视自己族群角色。

起初，阿公在回到过去的潘新格梦中出现，这是一条

重要的暗示。故事情节安排了阿公在太平山翠峰湖

畔对潘新格讲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话，第一次让潘新

格对自己族群的身份感到震惊，这也拉开了他时光

回溯之旅的序幕。他回到过去探看祖先历史，经历

祖先生活点滴，体认滋味噶玛兰族的自豪与责任，潘

新格由原先的自卑到而后骄傲地说道：“我是噶玛

兰·潘。”这不仅仅是一种寻回故土的喜悦倾诉，更

是一种文化心理的回归和释然，为族人的尊严而呐

喊。由于抗击洪水过度疲劳，潘新格再度昏昏睡去，

他的阿公突然出现了，手中提着一串热粽子和一条

绳子，警告潘新格说洪水即将来临一事，这是一场

“梦中梦”，也预示着潘新格即将完成使命，回到现

代社会去。此时，他对族群的观念发生了变化，也为

自己的身份给予了全新的定位，他开始挂心族人的

生存，一再地叮嘱巴布和春天，千万别把土地让给

别人。

在潘新格即将离开加礼远社之际，巴布将一对

山猪牙项链送给了他，这对具有特殊意义的项链，在

今古时空都扮演了责任与传承的角色。在现代，它

代表阿公对自己子孙、对自己族群文化保存的冀望，

希望潘新格能将维系噶玛兰文化当作自己的责任。

在古代，它是噶玛兰族人“成年礼”、负起族群责任

的象征，也代表巴布与潘新格对族群未来发展与安

定的期许。认同噶玛兰族的文化传统是潘新格对于

原住民自我定位的转变，体现出主人公超越其他强

势民族的迫切愿望，并逐渐冲淡了身为弱势群体的

自卑感，这让作品有了更为开阔的格局。这些改变

无所不在地流布于作家故事叙事的具体过程中，成

为最能体现其族人本色之所在。

《少年噶玛兰》中潘新格的时光之旅其实是一

场寻根之旅，他的寻根精神包括两个层次：一是对原

始生命力的追寻，挖掘出原住民的文化；二是歌颂传

统文化中的原始精神，并作为一种独特的原住民文

化加以肯定。在喧闹的都市社会中，人们已经逐渐

遗忘自己那魂牵梦绕的故土，而又无数次在古老的

梦境中再度重温，拉近了他们内心中潜在的文化基

因与历史传统的联系。

《少年噶玛兰》以加礼远社的噶玛兰族文化昭

示了任何民族都不能轻易放弃自己独特的民族文

化，因为那是民族未来发展前行的一盏灯，但要在中

华文化中绽放光芒，每个族群都必须要以积极的心

态去点亮民族文化之灯。民族作为人们在历史上形

成的一种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

及表现出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

体。［７］让族人对自己民族归属感怀有强烈的共识和

对于自我民族的特有传统文化充满热爱和民族自

觉，所以也就容易对养育自己的祖先和乡土产生依

恋的情结。潘新格完成了审视自身存在形态、追寻

民族历史与文化之根的旅程，本质上终究是自我认

同的追寻，在跨越原始身份边界的书写过程中，可能

建构新的身份，也可能强化原住民身份。在新潮与

传统、文明与原始、现实与历史之间，《少年噶玛兰》

表现出一种对昔日文化的复杂情感，既饱含着鲜明

的当代意识，又充满了对旧式生活的留恋与悲悯，但

两者在时光的溯源中不可思议地和谐地统一在一

起。李潼以少年小说的在地书写方式证明了原住民

文化的存在，他们是台湾历史的参与者而不是缺

席者。

四、结　语

李潼的《少年噶玛兰》探讨了人与自然环境、原

住民与汉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以传统

价值观与生活方式差异所造成的不和谐处为视点，

讨论了原住民文学题材的少年小说中的人文思考与

５１第４期　　　　　　　鲁程程：贴近乡土，探源寻本———论李潼《少年噶玛兰》中的在地书写



社会声音，充满了独特的在地书写的现实色彩，同时

又对原住民文化与汉文化间的冲突与兼容进行了深

刻的思考。小说巧妙地以幻想的方式，让噶玛兰子

孙亲近乡土、体会自己祖先的生活，生动地诠释了他

们由否定、狐疑、同情、进而认同族群血缘的过程。

《少年噶玛兰》中多元主题的呈现使得文本更为丰

富，使得时光之门的幻想色彩、历史成分的现实感

受，以及“贴近乡土、探源寻本”的在地书写文化传

承变得更为厚重。经由文本情节带领，我们也跟着

书中人物一起游历植根于土地的乡土情怀。植根于

其民族文化沃土的书写，既是少数民族作家内在情

感的自然流露，同时也是建构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

基点。李潼通过在地书写重新建构了先祖们曾生活

过的生活图景，通过时空转换的方式连接了当下少

年群体与母体文化，从而让他们通过幻想的方式完

成了对历史传统的认同，使少年人明确自己是谁，知

道自己要做什么，也表明他们知道并认同了自己在

社会中的身份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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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象力能扩大人的幸福感。比如小王子曾说，“这
就好比是花。要是你爱上了某颗星星上的一朵花，那

么，当你在夜间仰望星空的时候，你就会感到甜蜜愉

快，漫天的星星都开遍了鲜花”；“夜晚，你看看漫天的

星斗吧”，“因为我在那里笑，那么对你来说，就好像所

有的星星都在笑”，满天的星辰都会变成“会笑的小铃

铛”。这些“会笑的小铃铛”不仅意味着人的幸福感在

不断升华，而且意味着整个天地之心———爱的奥秘的

敞露。唯有想象力使隐藏的天地之心骤然变得向天上

的星星一样透明可视、温暖可感。有了爱的天空，儿童

以及有童心的大人才能找到诗意地栖居的感觉。

畅游《小王子》的幻想世界，从对一幅画、一朵

花、一口井乃至满天星辰的洞见，到对现代人类生存

状态的去蔽，再到对人类诗意栖居的探寻与宣发，深

刻展现了想象力所具有的巨大认识价值，以及对未

来诗意生活的发现与创造意义。它不仅给人类一双

慧眼，还给他们以温暖的情怀，让人生从单调乏味变

得充满生机、诗意盎然。作家在尽情施展想象力地

的魔力的同时，还对想象力最为丰富的儿童致以深

情的礼赞。儿童因为想象力而聪明睿智，因为想象

力而一身诗意！他们是这个世界的良知，是上帝派

来拯救现代人类的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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